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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53(200553)      证券简称：安道麦 A(B)    公告编号：2022-14

号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方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得到控股股东先正

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正达集团”）告知，先正达集团就其与本公司

之间的同业竞争事项出具了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一、先正达集团控制的涉及与安道麦存在同业竞争的企业 

经梳理，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先正达集团下属瑞士先正达与安道麦在非

专利植保产品领域存在少量重叠，先正达集团下属扬农化工与安道麦在少量原药

和制剂产品领域存在少量重叠。前述少量重叠均不对相关上市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除上述情况以外，目前先正达集团及先正达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主营业务

不存在与安道麦主营业务相同或相近的情况。 

二、解决上述所涉同业竞争情况的承诺和时间安排 

先正达集团承诺将在其控股股东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7 日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与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

函》出具后 5 年内，按照所适用的届时有效的证券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继续采

取适当方式逐步解决先正达集团下属子公司瑞士先正达和扬农化工与安道麦之

间的同业竞争问题，前述解决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1) 资产重组：采取现金对价或者发行股份对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政

策允许的不同方式购买资产、资产置换、资产转让或其他可行的重组方式，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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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务重合部分的资产进行梳理和重组，消除部分业务重合的情形； 

(2) 调整产业规划和业务结构：对业务边界进行梳理，通过资产交易、业务

划分等不同方式实现业务区分，包括但不限于在业务构成、产品档次、应用领域

与客户群体等方面进行区分，尽最大努力实现业务差异化经营； 

(3) 技术改造与产品升级：通过适当的技术改造与产品升级实现产品区分，

尽最大努力实现差异化经营； 

(4) 划分市场：通过签署协议的方式，结合业务等情况对市场进行适当的划

分； 

(5) 委托管理：通过签署委托协议的方式，由一方将业务存在重合的部分相

关资产经营涉及的决策权和管理权全权委托另一方进行统一管理； 

(6) 设立合资公司：以适当的方式共同设立公司； 

(7) 在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其他可行的解决措施。 

上述解决措施的实施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必要的上市公司审议程序、

证券监管部门及相关主管部门（包括但不限于可能涉及的反垄断审查）的审批程

序为前提，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先正达集团对未来可能与安道麦面临的潜在同业竞争情况的承诺 

先正达集团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努力避免先正达集团及先正达集团控制的

企业未来新增与安道麦境内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如先正达集团或先正达集团

控制的企业未来开展了与安道麦境内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相关业务，先正达集团

将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进行资产重组、调整产业规划和业务结构、

技术改造与产品升级、划分市场或其他可行方案，以使各企业在产品及终端用户

上有所区别，从而避免和消除先正达集团或先正达集团控制的企业与安道麦之间

的同业竞争。 

若先正达集团违反上述承诺，将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法律法

规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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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承诺函于签署日起生效，并在先正达集团作为安道麦控股股东期间内持

续有效。 

特此公告。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7 日 

 


